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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两名年轻人没钱去台球厅，竟
相约去偷盗电动自行车。5 月
12 日，清徐县公安局通报，东
湖派出所民警经过缜密侦查，
将两名偷盗者抓获，同时落网
的还有帮助他们销赃的一名男
子。

近期，清徐县公安局按照
全省公安机关侦查打击工作会
议部署，紧盯“盗抢骗”等民生
小案，在推进侦查打击的同时，
全力以赴追赃挽损，用实际行
动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

“警察同志，我的电动自行
车被偷了……”4月 14日晚，居
民王女士急匆匆来到东湖派出

所报案。经询问，当晚 7时许，
王女士去地里收拾庄稼时，将
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路边。想着
自己很快就能干完活，她便没
有锁车，连钥匙也没有拔。令
她没想到的是，十几分钟后，电
动自行车不见了踪影。

接警后，值班民警、辅警立
即赶赴现场，一边走访周边群
众，一边通过公共视频追踪排
查。认真查看视频，民警确定
是两名年轻男子偷走了电动自
行车。虽然视频画面无法清晰
辨识他们的面部特征，但民警
凭借敏锐的观察力，精准捕捉
到一条关键线索，嫌疑人穿的
裤子非常有特点。随即，民警

扩线研判、精准核查，最终确定
了嫌疑人的身份，并于 4月底将
嫌疑人王某、张某抓获。

经查，王某、张某经常混迹
于台球厅。案发当天，他们因
囊中羞涩，决定铤而走险偷盗
电动自行车，随后一同外出寻
找目标，看到王女士未锁车后，
立即骑上车逃离。得手后，他
们将车子交由台球厅认识的杨
某销赃。根据二人交代，民警
循线追查将杨某抓获，并追回
被盗电动自行车。

目前，3名违法行为人已被
清徐县公安局依法采取行政处
罚措施，追缴的电动自行车已
返还受害人。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5 月 11 日，一位九旬老人独自
外出买菜时迷路，不慎摔倒在
烈日街头。公安小店分局龙城
派出所民警到场救助时，借来
伞为老人撑起一片阴凉，最后
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

当天，龙城派出所接到群
众求助，称街头有一位老大爷
摔倒在地。接警后，社区民警

张建辉带领辅警安伟、李佳鑫
快速赶往现场处置。抵达后，
民警看到一位老人躺在地上，
神情慌张无助，言语表达也较
为模糊。考虑到老人年事已
高，天气炎热且周边没有遮阴
处，民警上前轻声安抚老人情
绪，随后又向周围群众借来一
把伞，为老人撑伞遮阴。

在细心照料老人过程中，

民警耐心与其沟通交流。经询
问，老人已 90岁高龄，上午独自
出门买菜，走着走着迷失了方
向。老人依稀记得家在哪条街
上，其他情况说不清楚，也未携
带任何证件。根据老人的只言
片语，民警通过多方查询核实
其身份信息，经逐一排查比对，
最终确定了老人的家庭住址，
随即将他安全送回家。

5 月 10 日和
11 日，古交市公
安局交管大队借
助民俗庙会活动
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通过“民
俗+普法”模式，
普及安全知识、
筑牢安全防线。
宣传中，交警重
点 讲 解 酒 后 驾
驶、超速驾驶、三
轮车违法载人等
违法行为的危害
性，提醒群众骑
乘电动车规范佩
戴头盔、驾乘机
动 车 系 好 安 全
带。刘友旺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车主将车辆停在路边短
短十几分钟，车内存放的 1800元现金便不翼而飞。5
月 12日，万柏林警方通报，“拉车门”盗窃的嫌疑人
已被长风派出所民警抓获，并向大家发出警示。

4月 30日，一名车主向长风派出所报案称，他将
车停在路边只离开了一小会儿，车内的 1800元现金
便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案发地附近
公共视频，看到这名车主刚刚离开不久，便有一名青
年男子来到车旁，采用“拉车门”的方式实施盗窃。随
后，民警不断扩大视频调取范围，最终将 22岁的嫌疑
人史某抓获。审讯中，史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
终因盗窃受到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辛欣）骑着自行车去饭店聚餐，
酒足饭饱后出门一看，车子不见了。5月 9日，庙前
派出所民警查明真相，原来车主把车子横在饭店门
前的人行道上，被环卫工挪至非机动车停放区域。

当天，陈大姐骑着自行车去桃园北路一家饭店与
家人聚餐，用餐结束准备骑车回家，却发现停放在饭店
门前的自行车不见了。庙前派出所民警接到求助后，
引导她仔细梳理停车时间、车辆外观特征、停放位置周
边环境等关键信息，并在饭店周边、沿街路段实地搜
寻，经细致比对、反复核查，终于理清了事情原委。

原来，陈大姐把车子横放在饭店门前的人行道
上。一名环卫工清扫作业受到影响，于是把车子搬
挪至 50米外非机动车专用停车区域。随后，民警带
着陈大姐找回了自行车，并提醒她切勿随意停放自
行车，不可影响他人正常通行。

骑着电动自行车在路上正常行驶，
没想到途中遭遇“开门杀”，一扇突然打
开的车门将自己重重撞倒在地。5 月
11 日，万柏林法院通报了这样一起案
例。

清晨 8时许，太原市民王华（化名）
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自行车出门上
班。前方一辆轻型封闭式货车正停在
道路中央，突然，司机陈翔（化名）一把
推开了车门。货车车门与王华的电动
自行车狠狠撞在一起，王华连人带车
摔倒在地，其全身多处受伤，电动自行
车也损坏了。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认定陈翔负全责。

事故发生后，王华立即被送往附近
医院急诊。医生诊断为：左侧额叶顶叶

脑挫裂伤，建议转上级医院。第二天，
王华转入省级三甲医院住院治疗，确诊
为脑挫伤。3天后她出院，住院费、转运
费、门诊费加起来共5762.05元。

回家后，王华依旧感觉身体不适，
为求进一步系统治疗，她又去了另一
家医院检查。入院后，经详细检查发
现，王华脑子里还有两处出血。最终
医生诊断：王华双侧枕叶下出血、蛛网
膜下出血，同时还有颈部损伤、腰部损
伤、多处挫伤、颈椎和腰椎间盘突出。
这 次 她 住 了 26 天 医 院 ，医 疗 费
27071.56元。出院后多次复查，门诊费
5029.75元。

经司法鉴定，王华的伤情构成十
级伤残，误工期 180 天、护理期 60 天、

营养期 60天。于是王华将司机陈翔以
及保险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被告
赔偿自己医疗费、医院伙食补助费等
各项费用共 172922.08元。

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
依法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交警部
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
告陈翔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王华无
责任，事实清楚，各方当事人均无异
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
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
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
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额约

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没有投保机
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在交
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王华医疗费、
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
交通费、财产损失各项费用共计133996
元；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
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营养费等共计26176.88元。

法官最后提醒，驾乘人员开车门
时，要先观察，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
门。而对于行人及非机动车驾驶人，
途经路边停放的车辆时，应保持高度
警惕，与车辆保持足够的横向安全距
离，谨防车门突然开启，主动规避“开
门杀”风险。 记者 任蕾

骑车小心“开门杀”

“拉车门”盗窃
嫌疑人落网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一女子为了在母亲节给
妈妈送上一份惊喜，竟骑着电动自行车闯入高速公
路，导致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5月 12
日，高速交警通报相关情况，向大家发出警示。

5月 10日下午 5时许，省公安厅交管局高速二支
队二大队接到报警称，辖区二广高速有一名女子骑
着电动自行车在第三车道行驶。接到报警，交警很
快赶到现场，远远看到女子不紧不慢地骑行，导致后
方车辆纷纷避让，随时可能发生危险。见此情景，交
警立即喊话，引导其进入应急停车带。经询问，女子
是为了在母亲节给妈妈送上一份惊喜，觉得高速公
路通行便捷，这才骑车闯入高速。交警对其进行教
育，讲明了行人、非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的危险性，
随后将女子护送离开高速公路。

电动上高速
交警忙劝离

老人迷路摔倒 民警撑伞守护

车子不见了
民警帮找回

没钱打台球 偷盗电动车


